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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 2025 年龙场镇以扒社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项目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纳雍县 2025年龙场镇以扒社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 GZJC-2025CG-NY014

 采购预算：652933.4元

 最高限价：652933.4元

二、公示期限（不少于 2个工作日）:

 时间： 2025-07-14 至 2025-07-16

三、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预算确定依据：毕节市本级政府采购计划书[2025]1405号。

四、项目联系人（公示期限内，优先反馈意见给代理机构）

 1、采购人信息

 采购单位名称：毕节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联系人：汪梦

 联系电话：15885341782

 2、代理机构

 代理全称：贵州建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和蔓霖

 联系方式：15519117015

一、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十七条规定资料：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上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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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投标单位电子印章）

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体要求：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自行承

诺，原件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扫描上传）

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体要求：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自行承

诺，原件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扫描上传）

④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 2024 年至投标截止时间期间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

资金缴纳凭证（依法免税的供应商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上传并加盖投标单

位电子印章）或承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原件须法定代表

人签名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扫描上传）

⑤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投标人及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因自身引起的诉讼案件、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自行声

明，原件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扫描上传）

⑥操作员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为操作员的，应上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及

身份证扫描件；委托代理人为操作员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委

托人身份证扫描件。（原件扫描上传并加盖投标单位电子印章）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①具备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

②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③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和住建部门颁发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类）。（资格审查项，扫描件上传）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1）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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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标供应商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2020〕46 号要求，必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2）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

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工程量清单及商务要求

第一节 工程量清单

一、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清单

第二节 商务要求

一、工期及工程地点：

工期：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工并达到验收要求。

工程地点：纳雍县龙场镇以扒社区

二、验收标准、规范：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

三、付款方式：完工验收审计通过后付款（最终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四、履约保证金：签订合同时约定。

五、投标有效期

投标有效期 60 日历天（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响应文件中承诺的

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比规定时间短的，视

为投标无效。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响应文件的，采购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可以不退

还投标保证金。）

评标办法

一、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 综合评分法 进行评审。


	纳雍县2025年龙场镇以扒社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项目需求
	一、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上传并加盖投标单位电子印章）

	工程量清单及商务要求
	一、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清单

	评标办法

